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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私房菜館私房菜館私房菜館私房菜館 ”的規管的規管的規管的規管

(立法會CB(2)2532/01-02號文件 )

39. 張宇人議員表示，由於大多數 “私房菜館 ”均未領
牌，在 生、樓宇及消防安全方面或未符合規定，市民

光顧該等處所需承擔一定的風險。他要求政府當局解釋

對 “私房菜館 ”的政策，以及為何迄今只有兩宗對 “私房菜
館 ”經營者提出檢控的個案。

40. 副署長 (環境 生 )表示，政府當局並不鼓勵經營無牌
食物業處所，因為該等處所大部分因租務條件及樓宇本

身的限制而未有領牌。他表示，食環署對所有無牌食物

業處所 (包括無牌 “私房菜館 ”)執法一致。至於這方面的檢
控數字偏低，副署長 (環境 生 )解釋，由於該等 “私房菜
館 ”並非完全公開招待市民，通常難以搜集證據。食環署
須依賴市民提供資料，才找到該等處所及進行調查。他

指出，在地鋪經營的無牌食物業處所較易被 生督察在

例行巡查時發現。他表示，自食環署於 2000年成立以來，
共接獲 7宗投訴 “私房菜館 ”的個案，進行調查後，已成功
檢控兩宗個案涉及的經營者。

政府當局

41. 副署長 (環境 生 )進一步表示，雖然一些顧客喜歡光
顧 “私房菜館 ”，但政府當局並不鼓勵食物業處所無牌經
營。食環署正就 “私房菜館 ”的規管架構與有關部門商
討。政府當局希望可於兩、三個月內擬定如何規管 “私房
菜館 ”的建議，提交事務委員會討論。副秘書長 (食物及
環境 生 )回應主席時表示，有關建議應可於 2002年 10月
供事務委員會討論。

42. 張宇人議員認為，在制訂 “私房菜館 ”的規管制度
時，政府當局應考慮 “私房菜館 ”的所有相關安全規定，
而非只著眼於處所內的餐桌數目。

43. 陳婉嫻議員表示，由於 “私房菜館 ”只設有數張餐
桌，運作上與家庭設宴款客相若。她指出，台灣及其他

地方亦有 “私房菜館 ”。她認為不應對 “私房菜館 ”實施嚴
格的發牌條件，因為該等菜館的經營規模較小。她認為，

政府當局應協助 “私房菜館 ”生存，惟該等菜館必須符合
一般 生及食物安全規定。

44. 副署長 (環境 生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無意將普通
食肆的現有發牌條件施加於 “私房菜館 ”，當局建議對 “私
房菜館 ”實施更具彈性的制度。不過，他強調， “私房菜
館 ”仍須符合消防安全及食物 生方面的規定。陳婉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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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同意，食物安全應是基本考慮因素。她希望政府當局

彈性處理 “私房菜館 ”的發牌事宜，使消費者在飲食服務
方面有更多選擇。

政府當局

45. 鄭家富議員指出，該等處所應稱為 “私營菜館 ”而非
“私房菜館 ”。他表示，該等菜館有些領有牌照，有些則
無牌經營。對於無牌經營的菜館，應稱為 “無牌私營菜
館 ”。副署長 (環境 生 )表示，“私房菜館 ”一詞加上引號，
表示這並非正式名稱。他解釋，該等菜館並非完全公開

招待顧客，而新顧客須經現有顧客介紹，又或與經營者

相熟。主席指出，該等菜館大多不會設於地鋪，因此稱

為 “樓上無牌食肆 ”應更為恰當。麥國風議員支持政府當
局應檢討 “私房菜館 ”的中文名稱。

46. 鄭家富議員要求當局澄清，該等 “私房菜館 ”有否提
供 “包伙食 ”服務，這項服務在中區有一定的需求。副署
長 (環境 生 )表示，他不知道有 “私房菜館 ”提供包伙食服
務，該等菜館通常提供晚宴。

47. 朱幼麟議員認為無需對 “私房菜館 ”作出規管。他表
示，該等菜館規模極小，就如普通家庭在家宴客。他指

出，唯一不同的就是 “私房菜館 ”收取食物及服務費用。
他表示，如 “私房菜館 ”的食物 生不符標準，顧客早晚

會停止光顧。他認為，准許私房菜館經營對旅遊業有利。

48. 副署長 (環境 生 )解釋，法例規定任何人如經營食肆
業務均須領牌，以保障公眾健康，並保障食肆顧客的安

全。不過，他同意朱議員的意見，即鑒於 “私房菜館 ” 規
模細小，政府當局規管時應作出彈性安排。

49. 黃容根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找出為何 “私房菜
館 ”深受某些顧客歡迎，以及該等菜館為何可在市場上生
存。副署長 (環境 生 )表示，政府當局未有深入研究這方
面的問題，但他相信顧客主要是受 “私房菜館 ”提供的特
式菜式所吸引。此外，由於租金較低， “私房菜館 ”的經
營成本比地鋪食物業處所為低。

50. 蔡素玉議員支持對 “私房菜館 ”實施合理規管，同時
不可忽視食物 生及顧客安全。不過，她認為對 “私房菜
館 ”的管制不應過於嚴格。她亦要求政府當局檢討小型食
物業處所現行的發牌條件是否過於嚴格，以及可否削減

有關牌照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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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麥國風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研究如何協助顧客
識別某食物業處所實際上是無牌經營的 “私房菜館 ”。由
於 “私房菜館 ”甚少利用傳媒宣傳，他詢問政府當局如何
找出該等菜館，並採取行動。

52. 副署長 (環境 生 )表示，政府當局曾根據菜館的離職
僱員或前業務夥伴的投訴而找出多間 “私房菜館 ”。當局
亦發現一間經傳媒廣泛宣傳的 “私房菜館 ”，另一間則涉
及一宗食物中毒事件。他表示，由於該等菜館的經營模

式獨特，顧客可輕易知道是否屬於 “私房菜館 ”。

53. 勞永樂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在訂定 “私房菜館 ”的規
管制度時，或可參考規管 “到會 ”服務的制度，因為 “到會 ”
服務同樣涉及在住宅樓宇配製食物。他亦建議，政府當

局或可考慮將 生經理計劃擴展至 “私房菜館 ”，確保菜
館的食物合乎 生標準。副署長 (環境 生 )表示，“到會 ”
服務須領有食物製造廠牌照，而食物配製過程須受有關

發牌條件規管。不過，食物送抵住宅樓宇後進行翻熱或

烹煮的過程則不受規管。因此，將 “到會 ”服務的規管制
度應用於 “私房菜館 ”並不適當，因為兩者的經營模式不
同。

政府當局

54. 主席提議，政府當局應於 2002年 10月左右向事務委
員會匯報 “私房菜館 ”的擬議發牌制度。政府當局察悉是
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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